




家和天使投资人在内的专家组对高校选选推荐的创业项目进行

线上或线下面试评审筛选， 创业项目主申请人均需参加公开答

辩。 录取学员名单将在创业基金会官网（htto://www.stefg.org) 

及创业基金会官微（微信号：efgfoundation）公布。

四、 培养方式

1. 培养形式：创业课堂、 创业测评、 创星孵化营、 天使走

进实验室、全球创业周中国站、企业参观、创业沙龙、行业资源

对接等。

2.培养时间：2020年8月－12月。

3.培养费用：培养费用由创业基金会承担，入选学员免费

参与培训和创业活动。培养期满合格的给予结项，优秀创业项目

可获得1-3万元 “ 创星奖 ” 奖创金。

五、 奖创金的发放和使用

入选参加研究生双创计划培养的学员，主申请人的创业项目

经结项评审获得 “ 创星奖 ” 的，奖创金将划拨至创业企业账户并

限用于创业项目研发及创业企业经营发展口本文所指奖创金划拨

创业企业须注册在上海，且法定代表人须为研究生双创计划培养

创业项目主申请人，申请时创业企业设立时间不得超过2年；对

于大多数尚未成立创业企业的创业项目申请人，确系本人真实创

业的，须在2020年12月31日（最迟不超过2021年3月31日）

前完成创业企业设立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落款

日期为准）， 逾期未成立创业公司的， 视同为放弃奖创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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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障奖创金切实划拨至主申请人本人真实创业设立的创业

企业并用于创业实践，对于拟获研究生双创计划 “ 创星奖” 的创

业项目 ，创业基金会将进行专项信息审核，通过专项信息审核后，

方可划拨奖创金至创业企业账户。

研究生双创计划 “ 创星奖” 奖创金划入创业企业后， 须全部

用于创业项目研发及创业企业经营发展，不得以任何形式用于个

人及其他用途；若主申请人并非真实创业、以设立空壳创业企业

的方式套取奖创金，或者主申请人及其创业企业有违规使用奖创

金的迹象， 一经发现立即撤消 “ 创星奖” 及奖创金；奖创金已经

、发放的，须由创业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退回奖创金，创业企

业未完成退回的，由主申请人承担退回全部奖创金的责任，同时

创业基金会保留对主申请人进行诚信惩戒及追究法律责任的权

利。

六、 申请日期

申请人须于2020年6月30日前填写完成《上海市研究生创

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项目申请书》（简称《项目申请书》）（详见

附件）， 并提交书面申请。 申请人为研究生的， 向所在高校研究

生院（部）申请；申请人为本科生的， 可以向所在学校的创业基

金会分会申请；若本校没有创业基金会分会可联系本校负责学生

创业的相关部门提交申请。

七、 材料提交

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研究生院（部）、上海高校负责学生创业的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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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部门、创业基金会部分高校分会，对申请人提交的创业项目进行

初筛， 于2020年6月30日前指导学生完成线上申请。

创业基金会将于2020年7月20日前组织专家评审会，对高

校连选推荐的创业项目进行面试评审筛选，确定本期研究生双创

计划入选学员。

附件： 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项目申请书 仨三

联系人：沈政

电话：55238582, 13818561261 

邮箱： sz@stefg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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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综合部

打印：徐晶 校对：沈政

2020年3月19日印发

（共印10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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